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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2019, it also issued the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accelerate it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has seriously 
hindered its development. However, these cross-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n not be solved 
in one area.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a strong practical basis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egal cooperation. We should not only face comm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ut also standardiz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mainly lies in the connection of legal systems and cooperative law enforcement.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law coope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odels 
and law making among the three regions, poor communication of law enforcement information, 
and lack of unified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standards.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we can 
learn from the environmental law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to improv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inland environmental laws and Hong Kong and Macao, establish a law enforcement coordination 
committee, formulate a unified law enforcement evaluation system,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optimize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egal cooperation.        
       Key words: Rule dock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Environmental;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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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法律合作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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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央近年不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在 2019 年也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加快
其融合发展。但大湾区内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阻碍了其发展。然而，这些跨区域的环境污染不可能在一个区域
就能解决。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政策法律合作具有较强的实践基础。既要面对共同的环境污染，又要规范环境治
理合作，环境合作主要在于法律制度衔接与合作执法上面。但在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法律合作的推进过程中，存
在许多困难 : 三地环境治理模式和法律制定存在差异、执法信息沟通不畅、缺乏统一的环境执法标准。针对这
些问题，可以借鉴港澳的环境法完善内地环境法与港澳衔接，建立执法协调委员会，制定统一执法评估体系，
完善环境执法信息共享机制，优化现有制度，有效推进环境政策法律合作。



      2017 年 7 月 1 日，《深化粤港澳合作促进大湾区
发展框架协议》正式签署。该文件提出了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合作原则，旨在将大湾区建设成为绿色低
碳湾区。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充满
活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
生态环境优美的世界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要建设
低碳绿色发展的湾区就需要有相关的法律来进行保障
其稳定的发展。如果法律制度不能跟上现实情况，就
是制定的环境法没有发挥其作用导致执法机构执行的
成效没有得到期望，那么就会造成环境治理的失效。
因此，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正确
认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完整性，突破行政区划的限
制，加强环境完整性法律协调成为一个恰当的含义。
         一、大湾区环境法律合作的现实需求
      由于大湾区的独特地理位置，近海资源非常丰
富。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在水资源保护、海洋
资源与环境保护、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土壤修复等
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治理。然而，在实践中大湾
区环境合作治理的效果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
果。例如，香港屯门堆填区因为该垃圾场与深圳相
隔不远，其垃圾的气味也飘到对岸深圳影响了当地
深圳人民的生活日常。香港政府还想就立法会通
过屯门堆填区扩建议案，后该议案也被搁置了。
对此，深圳建议双方尽快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环境协
调机构，处理跨境环境污染问题。这不仅反映了大
湾区环境污染纠纷和资源保护问题的存在，是目前
环境保护措施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印证了大湾区应
尽快建立环境法律合作，无论在环境标准及执法中
能够处理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纠纷。因此，建立粤港
澳大湾区环境法律合作机制具有紧迫的现实需要。
      2019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
指出，随着港澳与内地合作的不断深化和巩固，大
湾区的经济效益和区域竞争力将显著提升。同时指
出，大湾区要坚持广东绿色发展、保护的基本原

则，强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促进大湾区可持续发展，为大湾区均衡可持续发
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全面深化依法治国战略
背景下，必须共同加强大湾区内环境法的建设。在
粤港澳大湾区建立跨三地的生态环境法律合作机
制，是大湾区内司法及行政机构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大湾区环境政策法律合作的现实困境
      （一）三地环境治理法律制度不一致
      由于粤港澳法律基础不同，粤港澳在大湾区签
署的以环保为基础的合作协议往往缺乏执法和约束
力，依赖于粤港澳的自愿执行和协心同力。目前广东
大湾区基于经济、环境、文化等领域的相关框架协
议，这样的协议称为行政协议，但我国还没有法律
规定的行政协议，我国著名法学教授罗豪才教授将
此类型协议称为软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没什么
约束力。虽然《纲要》的出台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提供了政策性支持，但目前对政策先行、立法滞后
的评价并不一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适合直接立
法。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环保合作协议》法律基
础薄弱，行政协议执行缺乏制度规范，有待完善。
      在环境治理模式上，广东主要执行中央颁布的环
境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也遵循本省制定的
地方性法律法规。此外，广东环保部门还依靠行政
执法对环境污染进行监督和实施，通过排污收费、
排污许可证、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治理制度三同时
制进行污染治理，公民参与程度较弱。但香港主要
通过严格的环境立法和执法来实施环境治理。法律
规定比中国大陆多，也有相应的规定来限制公民的
个人行为。香港的环保执法工作不仅由环境保护署
负责，亦由警方及其他部门协调。同时，其执法方
式更加多元化，包括突击检查、市民投诉、巡逻、
视频监控等 ; 处罚也更为严厉，违反法律的个人或公
司最高可被罚款 500 万港元，情节严重的可被判处
监禁。澳门对环境的治理也是通过立法，但在环境
执法方面主要是由环保局统筹规划，执法力度较香
港弱，它主要引入一些技术指导，但这些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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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法律效力，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更注重环
境保护的宣传。同时，粤港澳在污染物监测对象、
监测方法和最低标准的选择上存在差异，港澳采用
的具体指标不能直接与广东省其他地区协调应用。
       （二）三地缺乏信息互通
      三地要建立环境合作执法的基础就是在信息交流
渠道是否畅通。环境执法信息的闭塞，会导致执行机
关“有信息无执法权，无信息有执法权”成为可能。
此外，在跨区域联合执法中，有效的信息共享对于防
止区域内的污染问题，降低治理成本有很大的帮助。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部分地区是有信息交流的，但是
完全信息互通的平台还未有。就好比在实际执法当中，
企业的违法信息没有一个共享信息的平台，这不利于
三地环境执法的合作。
      导致环境监测数据的变化正是因为污染程度的不
同，而环境检查信息是执决定执法效果的重要因素之
一。因此，需要在环境监测过程中加强对各种数据
的利用，这是优化我们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的必要手
段。目前，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与澳门环境保护局、
澳门气象局和香港环境保护署联合组成“粤港澳珠
三角区域空气监测网络质量管理委员会”，负责监
测和双渠道的质量管理和信息发布。然而，仅空气
监测网络信息共享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全方位的建
设信息共享平台，可以准确的监测到其他污染源。
      （三）三地环境执法标准不一致
      香港、澳门和广东在具体的环境标准和检测机制
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三地环境执法的有效性也存在
较大差异。三地的环境标准来看，香港和澳门是比较
先进的，因为标准与国际标准一样，而中国大陆是因
为以前在快速提高经济水平的同时而忽视了对环境保
护，即使近年来开始重视发展生态文明的理念，它在
环境领域的相关标准上有所改进，但与国际标准仍有
差距，要赶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广东的治理标
准相对严格，但相比之下却有些松懈。以广东省为
例，《电镀水污染排放标准》规定 : 总镍排放标准为
0.5 毫克 / 升，总铜排放标准为 0.5 毫克 / 升，总铁
排放标准为 2.0 毫克 / 升，而香港在技术备忘录中规
定 : 排放进入下水道系统，内陆及沿海水域的排放标
准为“镍规定标准为 0.2 毫克 / 升，排放标准为铜 0.1
毫克 / 升，铁 0.5 毫克 / 升。”香港在制定监测方法

和标准上面也是与欧美地区对标，采用综合分区制，
就是香港的区域划分为十个水质的管理区域，以及在
管理方面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后海湾的水质十个
区域里最差，该地区在 15-16 年的水质只有 53% 达
到水质标准，主要是由于香港、珠江和深圳河的污水
排放的不利影响。澳门的环境标准大部分都是对标欧
美的标准，如大气污染物浓度标准、地下水污染控制
目标和溶解度限值等。综上所述，香港、澳门、广东
应在中央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资源协同管理机制
下，全面、详细地总结三地目前实施的各种环境标准
体系。同时根据港澳台三地对环境资源各方面的需求
和现有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管理和协调，以现有的各
种环境标准体系来考虑，必须采用新的标准，在一定
程度上优化存在不合理的现有标准。
         三、大湾区环境政策法律合作机制的路径完善
      （一）完善三地环境法律合作协议
       制定统一的粤港澳环境行政执法标准和执法规
则，是实现粤港澳环境问题和谐治理的重要途径。粤
港澳三地环境要实现合作治理的话没有统一的环境执
法标准是无法正常运行的。《纲要》颁布提供了粤港
澳大湾区区域合作框架。只有统一粤港澳环境执法标
准，严格按照《纲要》来执行，大湾区绿色宜居环境
建设才能得到实质性推动。但是，仅靠其中一方来实
施《纲要》是行不通的，要三地一起联合共同来制定
《纲要》实施细则，才能将环境法律合作合作落到实
处。因此，在《纲要》的统一下，粤港澳三地政府应
尽快推动三方会议，制定统一的《纲要》实施细则，
确定环境保护合作执法主体，统一环境行政执法标
准，为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提供有力依据。在这方面
2021 年 12 月澳门与内地签署了《内地与澳门特别行
政区环境保护合作安排》，2022 年的一月份为配合
国家“十四五”规划澳门编制了《澳门环境保护规划
（2021-2025）》文本，为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构
建绿色城市，融入湾区发展大局，深化环保交流合作。
这也为了以后三地共同制定《纲要》实施减少阻碍，
打下良好的合作基础。
      （二）建立三地信息互通机制
      快速、准确的信息共享将直接影响环境执法的效
率。健全的信息共享机制是三地环境协同立法实施的
重要基础，对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基础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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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有效沟通尤为重要。为了及时了解粤港澳大湾区
的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现状、环境资源分布、社会状
况和舆论状况，需要完善基于信息共享机制的综合信
息收集。
      借助网络资源和平台，构建环境治理体系和信息
共享数据库，促进环境信息的高效处理和共享，使协
议各主体全面获取区域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可以主要
从以下三个层面 ; 首先，对环境信息检测系统进行优
化。香港、澳门、广东可以共同建立覆盖大湾区所有
环境指标的有效数据库，实现数据处理更高效、更科
学、数据共享更快速、更全面。此外，要加强对数据
库的监管，对相关工作进行详细分工，保证数据采集
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当采集到的数据出现出入的情况
时，可以通过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向各级
政府报告，进行任何调整，最终实现数据监管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第二，构建区域环境信息共享平台。建
立和优化区域内现有环境信息资源网络，与相关部门
形成有效的协调和联系。此外，政府还应打通横向和
纵向的信息共享渠道。最后，构建大湾区重点流域环
境信息共享机制。在涉及多区域的河流协同治理过程
中，水流、水质等一系列信息对有效控制水污染具有
重要价值。通过先进手段对河流相关数据进行有效监
测和及时共享，有助于提高河流管理效率。
      （三）统一三地的环境标准
      三地在对环境是否污染的标准存在很大的差异
性，这是导致三地的执法效果不一。在环境标准这方
面，港澳要比内地要更加先进，因为港澳是对标国际
的指标的。在以前我国由于大力发展经济，没大注重
环境保护，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即使近年对环境保护
加以重视也还是未跟国际对标。比如在上文提到的广
东省《电镀水污染排放标准》和香港的《技术备忘
录：排放入排污系统、内陆及海岸水域的流出物的
标准》便能看出其差距。在制定标准上，香港主要
是参照了欧美，而澳门的同样也是如此对标欧美。
      结合上面，在三地的环境治理合作中，广东可以
考虑在标准上与港澳衔接上，三地一起结合自身以及
环境实况对三地的标准进行优化，存在现有不合理的
标准可以删除，亦可以增加新的，也要考虑三地中某
项差距太大的标准，三地讨论是否要优化，是删除还
是重新制定。

      （四）构建三地环境执法委员会
      粤港澳三地环境在执法合作领域上会遇到水利工
程、空气污染、海洋环境保护等等的治理，在执法上，
参与主体包括粤港澳各个保护部门、水利部门等等，
三地的执法机构一起进行执法，这可能会导致部门之
间的冲突，谁也不服谁那么便会导致执法的效率以及
成效大大的打折扣。因此，建立一个权威性的、指导
性的协调组织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协调，或合作
组织建立合作规则、合作计划、开展合作行为等各个
环节，可以以独立超脱的身份对任何合作主体的利益
进行协调和调节，并以中立的姿态对区域整体目标的
健康发展保证地方利益对整个区域的利益做出合理的
让步。可以由由中央设立大湾区的环境协调委员会，
对三地在环境执法的差异性与矛盾进行协调，完成合
作执法的实现。
        四、结束语
        总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工程，
需要设计师更多的思考和智慧。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
世界一流湾区，除了要考虑经济的发展外，也将生态
环境也考虑进去。现如今提倡绿色低碳经济，建设湾
区必须要推动发展绿色低碳的生产与生活模式。《纲
要》的出台，进一步为粤港澳环境优化提供了方向性
指导。可以肯定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境保护问题
是该地区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研究粤港澳
三地环境法律合作是十分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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